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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熊小兵先生 

三、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 年 2 月 13 日（星期四）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 年 2 月 13 日，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

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四、现场会议地点： 

无锡市高浪东路 777 号公司会议室。 

五、会议投票方式：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

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七、会议议程安排： 

（一）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 

（二）律师宣布现场到会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资格审查结果，及所持有表决权

的股份情况； 

（三）推举 2 名股东代表、1 名监事，共同作为计票人和监票人； 

（四）宣读审议如下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 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3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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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董事的议案 

4.01 郭文军 

4.02 轩秀丽 

4.03 郭文忠 

4.04 刘黎明 

4.05 王萱 

4.06 刘锴 

5.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5.01 黄荷暑 

5.02 王造吉 

5.03 黄侦武 

6.00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监事的议案 

6.01 周红军 

6.02 史晓雪 

（五）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发言，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回答提问； 

（六）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现场会议的表决采用记名投

票方式，网络投票表决方法请参照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中电电机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七）计票人、监票人和见证律师计票、监票，汇总现场及网络投票表决结

果； 

（八）主持人宣布表决结果和大会决议； 

（九）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法定

列席人员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一）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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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中电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特制定如下参会须知，望出席

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严格遵守。 

一、股东大会设立秘书处，负责大会的程序安排和会务工作。 

二、董事会在股东大会的召开过程中，应当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正

常程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三、为确认出席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或其他出席者的出席资格，会议工作

人员将对出席会议者的身份进行必要的核对工作，请被核对者给予配合。 

四、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应于会议开始前入场；中途入场者，应经过会议工作

人员的许可。 

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

利。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大会应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公司和其

他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合法权益，不得扰乱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 

六、要求发言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应当按照会议的议程，经会议主持人许

可方可发言。有多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同时要求发言时，先举手者发言；不能确

定先后时，由主持人指定发言者。会议进行中只接受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发言或提

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发言或提问应围绕本次会议议题进行，简明扼要，时间不

超过3分钟。 

七、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要求发言时，不得打断会议报告人的报告或其他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的发言，在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不再进行发言。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违反上述规定，会议主持人有权加以拒绝或制止。 

八、在会议表决程序结束后进场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其投票表决无效。在进

入表决程序前退场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如有委托的，按照有关委托代理的规定

办理。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结束后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提交的表决票将视为无效。 

九、对于所有已列入本次大会议程的提案，股东大会不得以任何理由搁置或

不予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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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应当对提交表决的议案发表如下意

见之一：同意、反对或弃权。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

票均视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的表决结果计为“弃权”。 

十一、本次股东大会登记方法、投票及表决方式的具体内容，请参见1月23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中电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2025-007）。 

十二、本会议须知由股东大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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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议案 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理人： 

经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高地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地资源”）提议，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

范性文件要求，公司本次拟对《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该文件已于 2025 年

1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具体修改内容见附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已审议通过本议案，现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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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公司章程》修改内容 

原《公司章程》内容 修改后《公司章程》内容 

第八条 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八条 董事长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

董事，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宗旨：面向全球招聘人

才，加强产品研发和品牌建设，采用科学的

经营管理方法，不断提高公司的产品质量与

档次，使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增强企业核

心竞争力，成为具有世界一流技术水平和管

理水平的电机制造、加工企业，使各股东获

取满意的经济效益。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宗旨：公司采用科学务

实的经营管理方法，为社会提供满意产品及

服务的宗旨，努力使公司实现经济效益最大

化，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使公司

股东获得满意的经济回报。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如

下：交直流电动机、发电机及机组、变压器、

变频器、电气控制系统的研发设计、制造、加

工、销售及服务；木包装箱的销售；普通货运；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如

下：矿产资源勘查、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

地质勘探、选矿、选矿（除稀土、放射性矿

产、钨）、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矿物洗选

加工、贵金属冶炼、常用有色金属冶炼、金属

矿石销售、金银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

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

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矿产资源储量估

算和报告编制服务、环境保护检测、固体废

物治理、地质勘探和地震专用仪器销售、地

质勘查技术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股权投

资、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

资的资产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经

济贸易咨询、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交直

流电动机、发电机及机组、变压器、变频器、

电气控制系统的研发设计、制造、加工、销售

及服务；木包装箱的销售；普通货运；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定企业经营或禁止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从事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公司可以根据自身发展

能力和业务的需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适时调整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并在国

内外设立分支机构和办事机构。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

实发生之日起2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公司法》规定人数或者

5人时； 

（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 1/3

时； 

（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

股东请求时；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五）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

实发生之日起2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公司法》规定人数或者

本章程所定人数的 2/3时； 

（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 1/3

时； 

（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

股东请求时；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五）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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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其他情形。 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七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

无锡市高浪东路 777号公司会议室。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

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

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第四十七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

公司住所地或股东大会召集人通知的其他具

体地点。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

式召开。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或其他方式为股

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

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第七十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

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

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监事会主席

主持。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

务时，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的一名监事

主持。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召集人推举代

表主持。 

召开股东大会时，会议主持人违反议事规则

使股东大会无法继续进行的，经现场出席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过半数的股东同意，股东大

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议主持人，继续开会。 

第七十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

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主

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

由过半数的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监事会主席

主持。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

务时，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的一名监事

主持。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召集人推举代

表主持。 

召开股东大会时，会议主持人违反议事规则

使股东大会无法继续进行的，经现场出席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过半数的股东同意，股东大

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议主持人，继续开会。 

第一百○九条 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

中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不得低于三

分之一，且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董事

会设董事长1人。 

第一百○九条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

其中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不得低于

三分之一，且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董

事会设董事长 1人，副董事长 1人。 

第一百一十七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董事

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第一百一十七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副董

事长 1 人。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

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第一百一十九条 公司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

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

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第一百一十九条 公司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

工作，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

的，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副董事长不能履

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过半数的董事

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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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理人： 

经公司控股股东高地资源提议，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章程指

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要求，公司本次拟对《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该文件已于 2025 年 1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具体修改内容见附件 2。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已审议通过本议案，现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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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改内容 

原《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内容 修改后《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内容 

第六条 董事会应当在本规则第四条规定的

期限内按时召集股东大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2 个月内召开临时股

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公司法》规定人数

或者 5人时； 

（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

额 1/3时； 

（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

份的股东请求时；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五）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六）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前述第（三）项持股股数按股东提出书面

要求日计算。 

公司在上述期限内不能召开股东大会的，应

当报告公司所在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

交易所，说明原因并公告。 

第六条 董事会应当在本规则第四条规定的

期限内按时召集股东大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2 个月内召开临时股

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公司法》规定人数

或者 6人时； 

（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

额 1/3时； 

（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

份的股东请求时；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五）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六）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前述第（三）项持股股数按股东提出书面

要求日计算。 

公司在上述期限内不能召开股东大会的，应

当报告公司所在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

交易所，说明原因并公告。 

第二十一 条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无

锡市高浪东路 777 号公司会议室。 

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

开，并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

或公司章程的规定，采用安全、经济、便捷的

网络和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

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

出席。 

第二十一 条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

司住所地或股东大会召集人通知的其他具体

地点。 

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

开，并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

或公司章程的规定，采用安全、经济、便捷的

网络和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

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

出席。 

第三十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

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

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监事会主席

主持。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

务时，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的一名监事

主持。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召集人推举代

表主持。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时，会议主持人违反公司

章程或本规则使股东大会无法继续进行的，

经现场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过半数的股东

同意，股东大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议主持人，

继续开会。 

第三十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

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主

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

由过半数的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监事会主席

主持。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

务时，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的一名监事

主持。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召集人推举代

表主持。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时，会议主持人违反公司

章程或本规则使股东大会无法继续进行的，

经现场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过半数的股东

同意，股东大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议主持人，

继续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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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3：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理人： 

经公司控股股东高地资源提议，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章程指

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要求，公司本次拟对《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该文件已于 2025 年 1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具体修改内容见附件 3。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已审议通过本议案，现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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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改内容 

原《董事会议事规则》内容 修改后《董事会议事规则》内容 

第十二条 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其中 3 名

为独立董事。设董事长 1 名。董事长由公司

全体董事过半数选举产生和罢免。董事长不

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

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第十二条 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其中 3 名

为独立董事。设董事长 1 名，副董事长 1名。

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公司全体董事过半数选

举产生和罢免。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

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副董事长

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过半数

的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第十八条 公司董事长因故不能对公司董事

会日常事务实施管理，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

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第十八条 公司董事长因故不能对公司董事

会日常事务实施管理，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

副董事长因故不能对公司董事会日常事务实

施管理，由过半数的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

履行职务。 

第三十五条 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主持。董事

长因故不能主持时，由二分之一以上董事共

同推举一名董事负责召集并主持董事会会

议。 

第三十五条 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主持。董事

长因故不能主持时，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

长因故不能主持时，由过半数的董事共同推

举一名董事负责召集并主持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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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4：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理人： 

鉴于公司控制权已发生转移，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已发生变更，近日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辞职报告》，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

障公司有效决策和平稳发展，经公司控股股东高地资源提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提前换届选举。 

一、董事辞职情况 

熊小兵先生申请辞去董事会董事长、董事职务；王建裕先生申请辞去董事会董事

职务；陈铨先生申请辞去董事会董事职务；任思潼女士申请辞去董事会董事职务；黄

益建先生申请辞去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吕丹丹女士申请辞去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

陈伟华先生申请辞去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上述董事同时申请辞去其担任的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相关职务。 

鉴于上述董事辞职造成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董事的辞职报告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任董事

后生效。在此期间，上述董事仍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继

续履行董事的职责。 

上述董事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发

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他们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董事候选人 

经公司控股股东高地资源推荐，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

意提名郭文军先生、轩秀丽女士、郭文忠先生、刘黎明先生、王萱女士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经公司股东王建裕推荐，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

刘锴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董事候选人简介见附件 4。 

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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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已审议通过本议案，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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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介 

1、郭文军，男，生于 1967年 7月，本科学历。先后担任阿盟曙光实业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创始人，阿拉善左旗珠拉黄金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内蒙古西金矿业有公

司董事长。郭先生在黄金矿山大规模露天开采及黄金矿山组织运营、生产管理领域具

有丰富的经验。截至目前，郭文军先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其通过公司控股股东高地

资源间接持有 63,504,000 股公司股票；郭文军先生在高地资源及其控股股东中德银

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德银泰”）担任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与轩秀丽女

士是夫妻，与郭文忠先生是兄弟；除上述事项外，郭文军先生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同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

作》第 3.2.2条所列情形。 

2、轩秀丽，女，生于 1983年 1月，本科学历。先后任职中德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北京捍地方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中德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长，北京高地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截至目前，轩秀丽女士通过高地资源间接

持有 7,056,000股公司股票；轩秀丽女士与郭文军先生是夫妻，与郭文忠先生是关系

密切的家庭成员；除上述事项外，轩秀丽女士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同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

作》第 3.2.2条所列情形。 

3、郭文忠，男，生于 1971年 7月，大专学历，具有北京矿冶研究总院专业技术职务

评审委员会审定的冶金专业工程师任职资格，曾任曙光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现任职阿拉善左旗珠拉黄金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珠拉金矿矿长。截至目前，郭

文忠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郭文忠先生与郭文军先生是兄弟，与轩秀丽女士是关系密

切的家庭成员；除上述事项外，郭文忠先生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同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

第 3.2.2条所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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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黎明，男，生于 1978 年 10 月，EMBA。先后任职于东方高圣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企业并购部项目经理，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投行总部企业融资部高级经理，中

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部项目经理，宁波银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总经理。

2008 年 11 至 2013 年 1 月任北京银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2008 年 11 至 2023

年 7月任职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并先后担任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职务。截

至目前，刘黎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

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同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第 3.2.2条所列情形。 

5、王萱，女，生于 1980年 6月，硕士研究生。先后任香港嘉里物流联网有限公司财

务经理兼财务总监助理，北京柏悦酒店财务经理、财务副总监，凯悦集团中国区总部

财务经理，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副总经理、财务管理部总经理、监事、

CFO，2020 年 10 月至 2023 年 7 月任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 CFO。截至目

前，王萱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同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列情形。 

6、刘锴，男，生于 1981 年 5月，硕士，高级工程师职称。曾任公司企业管理部部长、

董事会秘书、董事兼副经理，2019 年 1 月至 2025 年 1 月担任公司副经理、董事会秘

书。截至目前，刘锴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同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

作》第 3.2.2条所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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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5：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理人： 

经公司控股股东高地资源推荐，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

意提名黄荷暑女士、王造吉先生、黄侦武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其中黄荷暑女士为会计专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简介见附件 5。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三年。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已审议通过本议案，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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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介 

1、黄荷暑，女，197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会

计学副教授。2004 年 7 月至 2017 年 12 月任安徽大学会计系讲师，自 2017 年 12 月

至今任安徽大学商学院会计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同时担任聚灿光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安徽芯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截至目前，黄荷暑女士未持有公司

股票；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同时不存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 3.5.5条所列情

形。 

2、王造吉，男，196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实

验测试高级工程师、黄金投资分析师、金银精炼行业专家。曾任内蒙古乾坤金银精炼

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现任东吴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苏州东吴黄金新材料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苏州睛金金银珠宝检验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今华光

学（苏州）有限公司总经理。截至目前，王造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与公司、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同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 3.5.5条所列情形。 

3、黄侦武，男，196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执

业律师。曾任广东省惠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证监

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现同时担任金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致欧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截至目前，黄侦武先生未持有公司

股票；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同时不存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 3.5.5条所列情

形。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18 

 

议案 6：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理人： 

鉴于公司控制权已发生转移，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已发生变更，近日公

司第五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向公司监事会提交了《辞职报告》，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

障公司有效决策和平稳发展，经公司控股股东高地资源提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决定提前换届选举。 

一、监事辞职情况 

刘辉女士申请辞去监事会主席职务；陈迪先生申请辞去监事会监事职务；施洪先

生申请辞去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鉴于上述监事辞职造成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监事的辞职报告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任监事

后生效。在此期间，上述监事仍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继

续履行监事的职责。 

上述监事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发

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他们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监事候选人 

经公司控股股东高地资源推荐，公司监事会同意提名周红军先生、史晓雪女士为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上述非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一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

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上述监事候选人简介见附件 6。 

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已审议通过本议案，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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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简介 

1、周红军，男，197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曾任武

警特警学院特警学员作战队员、武警特警学院作战训练部参谋兼办公室主任、武警特

警学院作战训练部教务教保处筹备负责人兼办公室主任、武警特警学院办公室主任、

中德银泰投资有限公司综合管理办公室主任，现任内蒙古西金矿业有限公司北京企业

运营管理分公司综合管理办公室主任。截至目前，周红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与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同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列情形。 

2、史晓雪，女，199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

北京太极华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主管、世创伟业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人力

资源主管、中德银泰投资有限公司管理部副总，现任内蒙古西金矿业有限公司北京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部副总。截至目前，史晓雪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除在公司控股

股东高地资源及其控股股东中德银泰担任监事外，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同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

范运作》第 3.2.2条所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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